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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几点看法 

             丁宁宁 

一、精简失败的原因是“分灶吃饭不分家” 

自从1982年以来，我们已经进行了5次政府机构改革，每次都把精兵简政放在重要的位置。但

是政府工作人员的总人数却越来越庞多。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毛主席生前说过要学习美国50

个州的分权办法，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但美国中央（联邦）政府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

与地方（州）政府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完全是两码事。中央政府不管地方政府的机构设置

和人员编制，也不为地方政府的行政开销买单。我们的机构、编制管理权限下放后，中央、

地方实际上是“分灶吃饭不分家”。后来虽然搞了分税制，但还是有所谓“基数”。地方总是可以

通过讨价还价，迫使中央政府为前一阶段的扩编增人买单。结果是越精简越膨胀。中央政府

带头精简的结果是自己的编制、人员已经不足以履行目前的职能了，只好以增设事业单位的

办法来变相扩编。 

二、西方没有所谓“小政府，大社会”的经验 

尽管西方媒体热衷于宣传“小政府，大社会”，但历史资料表明，在200多年的西方工业化历史

上，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政府的机构和财政供养人员数量真正减少过。1929年大危机以前，主

要是国内安全与海外殖民、战争有关的机构、人员膨胀。二次大战以后，主要是与福利国家

政策和政府公共服务有关的机构、人员膨胀。上个世纪70年代的里根、撒切尔革命，虽然将

一部分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私有化了，但是财政供养人员数量并未明显减少，行政经费总量

事实上还在增加。因此，政治家自己心里必须搞明白：世界上的事情，有些是可以说不可以

做的，有些是可以做不可以说的。精兵简政的确是一个得人心的口号。但如果不去考虑政府

当前的职责，将压编、减人定为政府机构改革的唯一目标，则不仅实际上做不到，而且可能

动摇自己的政权基础。 

三、不要用“高薪养廉”来吊高官员的胃口 

中国历史上确有“高薪养廉”这个说法，但所有“高薪养廉”的实例都禁不起认真推敲。高薪的前

提是官少。官员少还能维持统治，则或者是城市国家（地区），或者是专制、异族政府，或

者两者兼而有之。现在有人拿清政府官员比例小说事儿，但忘记讲那时县官以下不算官员。

香港讲“高薪养廉”，那是个殖民地城市。真正的民主国家没有一个是高薪养廉的。原因很简

单，只要让老百姓投票就不可能通过。深圳、上海、北京把公务员工资调上去，没有一个是

经过老百姓投票的。在分灶吃饭不分家的体制下，地方政府手里有了钱，自己想法给自己长

工资，养廉不过是个借口。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因为其他地区包括中央政府的官员心里不

平衡了，都要求长工资。你说怎么办？不长吧，犯众怒；长吧，财政收入都用来长工资了，

扩大公共服务岂不就成了空话？ 

四、转变政府职能首先要分清中央地方的责任 

在转变政府职能问题上，首先要具体划分中央、地方的事权。一个大国把所有事权都集中到

中央显然不行。例如社会保障、义务教育等落实到人的公共服务，中央只能承担统一政策、



监督检查和转移支付的责任。具体工作必须依靠地方政府去做。但也有很多事情，放在地方

层次是解决不了的。例如跨地区的经济纠纷，只有靠中央政府来协调。即使是联邦制的美

国，也必须依靠“条条”来维持政令的畅通和市场规则的统一。80年代以来的“放权让利”过程

中，中国政府体制已经从“条条”为主，变为“块块”为主。94年税制改革以后，重新建立了一些

“条条”。目前迫切需要搞清楚的问题是：哪些事权应当归中央政府，哪些事权应当归地方政

府，哪些事情可以地方分级负责，中央归口管理？只讲政府从直接配置资源向公共服务方向

转变是远远不够的。 

五、中央政府某些重要的机构必须垂直到底 

食品药品监督、安全生产监督、农业政策实施在美国都是联邦政府职能，分别由食品药品监

督局、劳动部、农业部承担，而且机构垂直到县。其道理是关系到国民、劳工切身利益和政

府的基本责任。我们这三个领域的机构变动了多次，但没搞明白这是中央政府责任，必须以

条条为主。结果是一年批出10000多种新药，矿山死亡事故不断，农业政策难以兑现。出了大

问题，就撤一两个干部，搞什么书记、省长责任追究，罚非其责，事倍功半。安全生产监督

局光升格有什么用？底下没有腿，不能防患于未然，只能当救火队。要地方政府提高认识，

转变职能，不要袒护企业，改变“GDP第一”的发展思路，不仅事实上不可能，也不符合新时期

党的基本路线。正确的做法是在这三个领域建立中央政府承担人员编制、运行费用的垂直监

督机构，一竿子插到底。 

六、根据中央政府的事权确定部门人员编制 

法国国土、人口相当于中国一个中型省，财政工业部编制3500人。美国农业部20000人，

18000人在底下，联邦政府内就有2000人。我们只强调中央政府机构减编，不考虑中央政府事

权和职能如何行使。把体改办、原经贸委运行局合并到原计委后组建发改委，只给900个人的

编制，怎么工作呢？财政部的情况也类似，也是900个人编制，怎么可能提高预算管理水平

呢？其结果，必然是很多事情管不过来。管不过来的办法只好要别人去干，但责任推不掉，

反而增加审批。现在又要求减少审批，那就真成了“无为而治”了。盲目减编的结果，是很多该

中央政府管的事情，不是中央政府管不过来，就是把权力下放到地方去了。出了问题，责任

还得中央政府来承担。我们必须明白：一个强势的中央政府是“和谐社会”的保证。必须根据事

权划分来确定部门人员编制。 

七、政府部门之间需要保持必要的权力制衡 

从道理上讲，在中央政府机构设置问题上，凡是承担市场秩序和监管责任的机构，都应当是

行政编制。前几次政府机构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一是机构撤并准备不足、无章可循；二是在

精简压力下，又设立了许多承担政府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进一步混淆了政府行政机构和事

业单位的界限。例如把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搞成事业单位，靠向被监管对象收费来维

持自身运转，而且事实上存在监管机构和监管对象之间的人员交流，就难以避免二者之间的

恶意共谋。撤销体改办以后，各个领域的改革又回自己设计自身改革方案的老办法。这就更

危险了。英国搞私有化时，所有企业的公司化方案是政府专门委员会做的。我们成立汇金公

司不征求财政部的意见，各大国有银行海外上市方案都是自己做的。不管做局者如何解释，

运作程序上都违反了“权力制衡”的原则。 

以前还有一些文章，这里就不重复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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